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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防火安全门（锁）产业

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上海图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力安

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屋世安物联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忠恒

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爱因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和美工贸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山东）、永康市质量技术监测研究院、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凯德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

有限公司、广东金点原子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采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坚朗海贝斯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保仕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铄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肇庆市现代筑美家居

有限公司、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珠海唯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健康、余威、刘君、姜红、闵浩、黄敦奕、王跃斌、周杨、胡锐、吴水

根、柳小勇、赵宏武、郭学记、卢华升、廖亮、唐仙强、谭小华、刘皓、赵瑜霄、韩佳、李豪明、卜

晓兰、郝淼。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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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防火门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防火门锁的分类、分级与代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防火门锁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

验抽样计划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30148-2013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9978.1-2008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标准 

GA 374-2019     电子防盗锁 

GA/T 73-2015    机械防盗锁 

T/CPQS XF001-2020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防火门锁 

以电子方式识别、处理相关信息并控制执行机构实施启闭且达到规定防火级别及相关

要求的门锁。 

3.2 电子防火门锁耐火完整性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电子防火门锁的受火面受火时，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焰和热

气穿透或在背火面出现火焰的能力。 

4 分类与标记 

4.1 分类 

电子防火门锁按耐火性能分类。 

电子防火门锁按耐火性能的分类及代号见表1。 

表1 电子防火门锁耐火性能分类 

名 称 耐 火 性 能 代 号 

电子防火门锁 
耐火完整性≥1.00h A1.00（乙级） 

耐火完整性≥1.50h A1.50（甲级） 

4.2 标记 

电子防火门锁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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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DZFHS-A1.00-A1，表示乙级电子防火门锁，耐火完整性的时间不低于 1.00h，产品型号为 A1型。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电子防火门锁表面应无明显的变形、裂纹、褪色，也不应有明显的毛刺、砂孔、起泡、

腐蚀、划痕、涂层脱落等缺陷。 

5.2 外壳防护等级 

符合GB/T 4208-2017中IP52等级的规定。 

5.3 防火逃生功能 

5.3.1 逃生 

电子防火门锁的受火面应有执手或推杠机构，不允许以圆形或球形旋钮代替执手。正

常锁闭状态时，在室内不用钥匙或其它工具，执手或推杆机构应具有手动快速开启的逃生

功能，背火面宜采用插芯式机电一体应急锁头。 

5.3.2 高温逃生 

当电子防火门锁受火面温度达到270℃±4℃时，应能通过执手或推杆机构快速开启。 

5.3.3 火灾告警 

如电子防火门锁具备升温报警功能，在受火面温度超过告警温度时应持续报警，报警

时间不低于90s，声压不小于60dB。 

5.3.4 防火逃生功能完整性 

当电子防火门锁受火面温度达到100℃±4℃时，室内外两侧在30min内应能正常开启。 

5.3.5 电池防火性能 

安装于电子防火门锁本体内的电池不能具有自燃或助燃属性。 

5.3.6 非金属件阻燃 

符合GB 16796-2009中5.6.3的规定。 

5.4 牢固性 

5.4.1 锁壳强度 

符合GA 374-2019中5.8.1.1的规定。  

DZFHS - □ - □  

耐火性能代号 

生产者自定义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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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斜舌侧向静压力 

斜舌在承受3000N侧向静载荷后，锁的功能应正常。 

5.4.3 手动部件强度 

5.4.3.1 对闭锁后位于背火面的手动部件施加 1600N 的静拉力和 50N·m 扭矩时，电子防

火门锁不应被开启，卸载后功能正常，且手动部件不应损坏。 

5.4.3.2 对闭锁后位于受火面的手动部件施加 1600N 的静拉力和 50N·m 扭矩时，电子防

火门锁应能正常使用，且手动部件不应损坏。 

5.4.4 锁扣板（盒）侧向静载荷 

电子防火门锁锁扣板（盒）在承受3000N侧向静拉力后，功能应正常。 

5.5 稳定性 

符合GA 374-2019中5.17的规定。 

5.6 可靠性 

5.6.1 环境适应性 

电子防火门锁的气候环境适应性和机械环境适应性符合GA 374-2019的5.14.1和5.14.2

中II级的技术要求。 

5.6.2 静电放电抗扰度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符合GA 374-2019中的5.15.1和5.15.2的要求。 

5.7 耐久性 

电子防火门锁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电流的情况下，进行10000次锁具启、闭操作，试

验后不应有电气部件或机械部件的损坏或失效，且应能正常工作。 

5.8 耐火性能 

5.8.1 耐火完整性 

在规定的耐火等级内，门锁的背火面不应出现GB/T 9978.1-2008中10.2.2失去耐火完

整性的情况。 

在耐火试验中电子防火门锁因结构形变引起的位移速率应不大于1mm/min，总位移量应

不大于6mm。 

5.8.2 结构完整性 

电子防火门锁的锁具本体的受火面和背火面在相应耐火等级的耐火性能试验中应满足

表2的要求。 

表2 结构完整性要求 

项目 甲级 乙级 

性能要求 

耐火性能试验中，背火面全过程应无明

显变形、熔融情况；耐火性能试验结束

后，受火面应无明显变形、熔融情况。 

耐火性能试验中，背火面全过程应无明

显变形、熔融情况。 

5.8.3 功能完整性 

电子防火门锁在相应耐火等级的耐火性能试验后，背火面应可以通过机械或电子开启

方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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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除特别声明环境条件的试验外，试验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15%～75%； 

——大气压强：86kPa～106kPa。 

6.2 外观 

采用实物核对、目测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1的要求。 

6.3 外壳防护等级 

按GB/T 4208-201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2的要求。 

6.4 防火逃生功能 

6.4.1 逃生 

目视检查受火面具有快速开启执手或推杆机构，实施快速开启时，应可以单一动作完

成开启。执手不得为圆形或球形，且执手边沿到旋转轴心的距离不小于7cm，实施快速开启

时旋转角度不大于50°。采用推杆机构时，推杆长度不小于10cm，实施快速开启时最大推

动距离不大于5cm。 

6.4.2 高温逃生 

将电子防火门锁安装在如图1所示的高温逃生试验装置的可拆卸安装平台上（安装后的

电子防火门锁的背火面位于门扇外侧），关闭试验装置的门扇，并以5℃/min±2℃/min的

速率升温至270℃±4℃。在升温过程中每10min通过开启控制装置完成一次锁具的开启动作，

升温过程中共进行6次开启，6次开启均成功则判定其结果为符合本文件5.3.2的要求。 

图1 试件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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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火灾告警 

将电子防火门锁放入恒温试验箱中，试验箱以5℃/min±2℃/min的速率升温至报警温

度（未注明时，报警温度默认为68℃）时受试锁具应发出声光报警，升温过程中试验装置

内腔热电偶测量温度低于此温度4℃时，不应该出现报警现象。测量并记录报警持续时间，

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3.3的要求。 

声压计放置在与受试电子防火门锁等高位置并距离3m，测量并记录告警时的声压值，

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3.3的要求。 

6.4.4 防火逃生功能完整性 

将电子防火门锁放入恒温试验箱中，试验箱以5℃/min±2℃/min的速率升温至100℃后

停止升温并保持温度恒定30min，每5min做一次开锁试验（背火面常规操作开启），共6次，

6次全部开启成功则判定其结果符合本文件5.3.4的要求。 

6.4.5 电池防火 

将新电池（可充电电池应充满电并在室温下稳定10分钟）放入恒温箱中，试验箱以5℃

/min±2℃/min的速率升温至270℃±4℃。保持此温度，30min后停止试验，试验过程中电

池不得产生3s以上持续燃烧。 

6.4.6 非金属件阻燃 

按GB 16796-2009中5.6.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3.6的要求。 

6.5 牢固性 

6.5.1 锁壳强度 

按 GA 374-2019中 6.9.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 5.4.1的要

求。 

6.5.2 斜舌侧向静压力 

将受试电子防火门锁固定在拉力试验机工作台上，如GA/T 73-2015附录A中图A.2所示，

斜舌伸出到正常锁定位置，在距锁舌面板3mm处对斜锁舌施加3000N侧向静压力并保持60s，

卸载后进行启闭操作，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4.2的要求。 

6.5.3 手动部件强度 

手动部件拉力试验：将受试电子防火门锁固定在拉力试验机工作台上，如GA/T 73-

2015附录A中图A.6所示，在距手动部件轴心50mm处逐步施加1600N的拉力并保持60s，卸载

后检查电子防火门锁的操纵件的状况。 

手动部件扭矩试验：将受试电子防火门锁固定在拉力试验机工作台上，如GA/T 73-

2015附录A中图A.7所示，用扭力扳手夹住手动部件施加50N·m的扭矩，卸载后检查电子防

火门锁的操纵件的状况。 

对背火面和受火面的手动部件分别进行拉力和扭矩试验，其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4.3.1

和5.4.3.2的要求。 

6.5.4 锁扣盒（板）强度 

锁扣盒（板）侧向静压力试验：将受试电子防火门锁固定在试验夹具上，如GA/T 73-

2015附录A中图A.9所示，在锁扣盒（板）侧面逐步施加至3000N的侧向静压力并保持60s，

卸载后锁扣盒（板）应无明显变形并不影响使用。 

6.6 稳定性 

按GA 374-2019中6.1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7 可靠性 

6.7.1 气候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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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A 374-2019中的 6.15.1和 6.15.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7.2 静电放电抗扰度和射频电磁场辐射 

按GA 374-2019中6.16.1和6.16.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8 耐久性 

对受试电子防火门锁施加额定电源电压，连续进行10000次的启、闭操作，其结果应符

合本文件5.7的要求。 

6.9 耐火性能 

6.9.1 耐火完整性 

6.9.1.1 试验设备 

耐火性能试验炉符合GB/T 9978.1-2008的规定。 

6.9.1.2 试件安装 

按图2的规定，将锁具试件按照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在钢质单扇防火门上，不得对防火锁

的受火面和背火面安装其他正常工况下不使用的额外防护附件，防火门的耐火完整性和隔

热性时间应比锁具拟进行试验的耐火完整性时间至少多30min。所用防火门外形尺寸不大于

2000mm（高）×900mm（宽），门扇为平板，且不带有任何额外的构造形式。 

 

图2 试件安装示意图 

 

说明：  A—门扇位移L测量位置； 

  B—垂直于门扇表面施加力F的位置； 

W—门扇宽度。 

6.9.1.3 试验前检查 

将安装有锁具试件的防火门牢固安装在耐火试验框架上，手动操作启闭防火门门扇，

启闭功能应正常；检查耐火试验炉和测量仪器均应正常工作；检查对防火门垂直施加力的

设备和位移测量仪器应正常。 

6.9.1.4 试验步骤 

6.9.1.4.1 将安装有锁具试件的试验框架装配到耐火试验炉炉口，手动操作启闭防火门门

扇 5次，启闭功能应正常；关闭防火门门扇，锁具处于非锁定的状态。 

6.9.1.4.2 在试验开始前 15min 内，按图 2 所示，对防火门垂直施加力 F 为 2000N，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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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启动位移测量装置，该装置的安装位置不应影响门锁的操作，同时不应由于温度变化影

响到该装置的精度。与其相连的所有设备应全部处于接通开启状态。 

6.9.1.4.3 按 GB/T 9978.1-2008 中规定的方法启动试验炉，进行耐火试验。 

6.9.1.4.4 试验过程中，按 GB/T 9978.1-2008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完整性观测，并以时间

间隔不超过 1min 测量并记录位移量 1次。

6.9.1.5 耐火性能判定 

耐火试验过程中，当出现以下条件之一时，表明锁具试件已达到耐火性能极限，记录

此时的耐火试验持续时间： 

a) 锁具试件的背火面出现GB/T 9978.1-2008中10.2.2规定的丧失完整性条件之一时； 

b) 位移测试点的移动速率超过1mm/min； 

c) 位移测试点的总位移量超过6mm。 

6.9.1.6 试验结果表述以本文件 6.9.1.5 记录锁具试件达到耐火性能极限的耐火试验持续

时间减去 1min，确定为锁具的耐火时间，结果表述为“锁具耐火性能为**min”。锁具耐

火时间超过表 1相应耐火等级要求的，视为该项检测合格。 

6.9.2 结构完整性 

在电子防火门锁完成相应耐火等级的耐火性能试验后，观察锁具的受火面和背火面的

完整性，其完整性应符合本文件 5.8.2 的要求。 

6.9.3 功能完整性 

在电子防火门锁完成相应耐火等级的耐火性能试验后，等待受试锁具恢复到室温，用

备用机械钥匙或正常电子授权方式开启锁具，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完成开启动作则视为

符合本文件5.8.3的功能完整性要求。采用电子开启方式时允许使用备用电源供电。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由下列两个组别组成： 

a) A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 

b) B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抽样检验。 

7.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

能时； 

c) 产品长期（一年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7.2 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 

型式检验的序号、检验项目、要求、试验方法、不合格分类及出厂检验的分组按表3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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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A B 

1 外观 5.1 6.2 C ● ● ● 

2 外壳防护等级 5.2 6.3 C ●   

3 逃生功能 5.3.1 6.4.1 A ● ● ● 

4 高温逃生功能 5.3.2 6.4.2 B ●  ● 

5 火灾告警 5.3.3 6.4.3 C ●  ● 

6 防火功能完整性 5.3.4 6.4.4 C ●   

7 电池防火性能 5.3.5 6.4.5 A ●   

8 非金属件阻燃功能 5.3.6 6.4.6 B ●   

9 锁壳强度 5.4.1 6.5.1 C ●   

10 斜舌侧向静压力 5.4.2 6.5.2 C ●   

11 手动部件强度 5.4.3 6.5.3 C ●   

12 锁扣板（盒）侧向静载荷 5.4.4 6.5.4 C ●   

13 稳定性 5.5 6.6 C ●  ● 

14 环境适应性 5.6.1 6.7.1 B ●   

15 
静电放电抗扰度和射频电

磁场辐射抗扰度 
5.6.2 6.7.2 B ●   

16 耐用性 5.7 6.8 C ●  ● 

17 耐火完整性 5.8.1 6.9.1 A ●   

18 结构完整性 5.8.2 6.9.2 B ●   

19 功能完整性 5.8.3 6.9.3 B ●   

注1：不合格分类按照严重程度分为A、B、C三个等级，依次递减。 

7.3 组批与抽样规则 

7.3.1 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的组批应由同一生产批次的产品组成。 

7.3.2 抽样规则 

7.3.2.1 出厂检验按 GB/T 2828.1的规定，采用特殊检查水平 S-3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 

7.3.2.2 型式试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批中随机抽取。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按 GB/T 2828.1的规定，接收质量限（AQL）为 1.5。 

7.4.2 出厂检验中，允许有一项 C类不合格，如超过一项，则判定为出厂检验不合格。 

7.4.3 型式检验中，有一项 A类不合格，或一项 B类加一项 C类不合格，或两项 B类不合

格，或三项 C类不合格，则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记：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体积、质量、警示标志、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b) 商标名称、注册商标图案； 

c) 生产日期：年、月、日； 

d) 采用技术标准编号。 

8.2 包装 

8.2.1 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酸碱性符合中性材料包装要求。 

8.2.2 每件产品应按规定的配件配齐，并附有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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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外包装应有足够的强度确保其在运输途中产品不受到损坏和划伤。 

8.3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应能确保汽车、火车、飞机和轮船运输中的安全，运输包装符合搬运要

求。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空气干燥，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且应有防潮或防雨措施，放置

在离地面20cm以上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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